
彰化縣福興鄉遷掘墳墓、進塔流程說明 

 

 

 

案例一、先人葬於第十五示範公墓區(福南村): 

(一)辦理流程:  

1.依選定日期撿骨 

2.至本鄉殯葬管理所(福南村下寮巷 6-14 號)辦理遷掘(起掘)許可證明  

 

(二)攜帶資料: 

1.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  

2.亡者除戶謄本 

3.戶籍謄本一份   ( 正本、半年內資料，需能證明申請人與亡者二者間的親屬關係 ) 

4.撿骨切結書    ( 撿骨師須簽名+蓋章 ) 

 

 

案例二、先人葬於本鄉其他公墓區: 

(一)辦理流程: 

1.依選定日期撿骨 

2.至本鄉殯葬管理所(福南村下寮巷 6-14 號)辦理遷掘(起掘)許可證明 

 

(二)攜帶資料: 

1.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 

2.亡者除戶謄本 

3.戶籍謄本兩份   ( 正本、半年內，需能證明申請人與亡者二者間的親屬關係 ) 

4.撿骨切結書    ( 撿骨師須簽名+蓋章 ) 

5.起掘照片四張   ( 1.起掘前：完整墓碑照片 1 張，先人姓名要清楚 

2.起掘中：挖起骨骸後放置於墓碑前照片 1 張 

3.起掘後：墓碑敲破照片 1 張 

4. 墳墓起掘後之墓穴回填 

 

 

※ 如進本鄉納骨堂，請接續納骨塔進塔流程 

殯葬管理所電話:04-7800379 



 

 

 

 

辦理本鄉納骨塔進塔流程 

(一)辦理流程： 

1.聯繫納骨堂管理所辦理選塔日期              ( 於上班日一到五親訪 ) 

2.觀看塔位並選定塔位 

3.持繳費單至福興農會(代理公庫)或信用卡繳費   ( 管理所開立繳費單 ) 

4.依選定日期進塔。 

※訂位後依福興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僅能保留預定三個月，需於三個月內辦理進

塔，逾期辦理取消塔位，敬請見諒。 

 

(二)攜帶資料: 

1.撿骨進塔，攜帶以下資料: 

(1)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 

(2)亡者除戶謄本 

(3)戶籍謄本一份   ( 正本、半年內，需能證明申請人與亡者二者間的親屬關係 ) 

(4)遷掘證明          ( 遷掘墳墓許可證明 ) 

 

2.火化進塔，攜帶以下資料: 

(1)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 

(2)死亡證明 或 亡者除戶謄本 

(3)戶籍謄本一份    ( 正本、半年內，需能證明申請人與亡者二者間的親屬關係 ) 

(4)火化證明      ( 進塔當日檢附 ) 

 

(三)注意事項: 

1.撿申請人應於核准使用後應即繳納使用費，並限於申請三個月內將骨骸進堂，逾限取消

其使用權利，並沒收己繳各項費用。 

2.申請人應攜帶身分證、印章、亡者除戶騰本或死亡證明書辦理身請手續。 

3.進堂時應攜帶完成繳費之收據，火化之骨灰並應附火化許可證方辦理進堂。 

 

 

 
殯葬管理所電話:04-7800379 


